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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本《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下称“本框架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2017

年【5】月【5】日在广西南宁签署： 

 

 

甲方：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容城南工业集中区黑五类产业园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 36 号南方食品大厦 

法定代表人：韦清文 

 

乙方： 

（一）乙方一 

1、刘世红 

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四道 10 号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440224197211230013 

2、杨泽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静安区泰兴路 445 弄 34 号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10106196411232417 

3、上海米堤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嘉定工业区叶城路 1630 号 10 幢 2030 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法定代表人：林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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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方二 

4、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容县容州镇城西路 299 号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 36 号南方食品大厦 

法定代表人：韦清文 

 

（三）乙方三 

5、北京东方华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及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 17 号 1 幢 1266 室 

法定代表人：毕爱军 

6、宁波鼎锋明德致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 12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上海鼎锋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少炎 

7、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1号办公楼七号 359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惠琳 

8、深圳海德恒润财经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及联系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城建安一路 349 号 1 栋 306 

法定代表人：冯志辉 

9、南京长茂宏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南京市栖霞区甘家边东 108 号 2 幢 3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南京长茂宏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彤 

10、李洪波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 170 弄 27 号 1003 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510102197011058436 

11、北京熙信永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17 号楼 5 层 33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北京熙信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兰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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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杭州小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4 号 26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浙江小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艳阳 

13、北京华盖卓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 17 号 1 幢 203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华盖卓信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鹿炳辉 

1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蕴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一号办公楼 332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正旭 

15、宁波鼎锋明德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七号办公楼 12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上海鼎锋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少炎 

16、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鼎锋海川新三板一号基金 

基金管理人：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及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1号办公楼七号 359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惠琳 

17、浙商金惠新三板启航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及联系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 25 号 

法定代表人：李雪峰 

 

 

（四）乙方四 

18、刘世恒 

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仁化县仁化镇新城东路 81 号 302 房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440224197508232853 

19、邵强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支路 138 弄 18 号 402 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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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310222197402072415 

20、郭宏亮 

身份证住址：北京市丰台区桥梁厂葛村西里 1号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430423198112235510 

21、高振玲 

身份证住址：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陈台村村碑路东 236 号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40302198112161225 

22、樊洁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 1662 弄 49 号 102 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30106197508060824 

23、卢星 

身份证住址：南宁市西乡塘区云亭街 59 号 4 楼 401 号房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450106197511260015 

24、高建生 

身份证住址：河南省新安县城关镇北关村八组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410323197109250038 

25、汪志华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41 弄 25 号 402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10103196505300020 

26、曹敬琳 

身份证住址：上海卢湾区淮海中路 736 弄 2 号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10103197803082820 

27、李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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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油松东环二路二号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44022419850104159X 

28、陈仲华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黄浦区保屯路 211 弄 30 号 406 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1010919690417041X 

29、刘双 

身份证住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西城办事处烈山大道 216 号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429001198901010070 

30、粟以能 

身份证住址：南宁市兴宁区长堽路 99 号 2005 级学生宿舍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450328198503112710 

31、江小玲 

身份证住址：安徽省歙县溪头镇竦坑村外辣三组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41002198407100424 

32 吉慧平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崂山四村 5号 401、402 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10101196502153624 

33、郭懿颖 

身份证住址：上海浦东新区莲安西路 101 号 202 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10115198311012228 

34、颜堉林 

身份证住址：上海市常德路 1313 号 410 室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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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310107198808295710 

35、徐凯 

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裕花园 21 栋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62322199107310017 

36、黄娇 

身份证住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义宁镇广场东 3号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 号 3001 室 

身份证号码：360424198904210029 

 

（五）乙方五 

37、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全基石 6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人：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及联系地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38、浙商恒天稳钻 1 号新三板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及联系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天水巷 25 号 

法定代表人：李雪峰 

 

 

本框架协议中，除非条款特别说明，否则称“双方”时指甲、乙双方，称“一

方”时指甲方一方或乙方一方；本框架协议在称“乙方”、“出让方”、“交易对方”、

“认购人”、“业绩承诺方”时，根据具体条款指乙方全体或部分。 

 

鉴于： 

1、甲方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公开发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黑芝麻”，股票代码

“000716”。 

2、乙方为标的公司的现有股东，均为具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或按照中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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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设立并登记的合法主体。 

3、标的公司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

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证券代码“833690”。截至本

框架协议签署日，总股本为【7,994】万股。 

2016 年 1 月 15 日标的公司与上海若凯的股东签署了《收购若凯协议》，由

标的公司收购上海若凯 100%股权。被收购方在《收购若凯协议》中作了业绩承

诺及未达承诺业绩目标的补偿。由于被收购方承诺的上海若凯 2016 年度业绩未

达标，按《收购若凯协议》约定，礼多多将回购并注销上海米堤在收购中所获得

的礼多多股份【290,297】股。礼多多将按照法律程序回购注销上述股份，回购

注销后，礼多多的总股本为【7,964.9703】万股，也即本次南方黑芝麻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的礼多多股东合计持有的礼多多股份为【7,964.9703】万股。 

4、标的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本次交易后，申请从股转系统终止挂

牌，并将公司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如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在核发本次交易正式批准文件之前需取得标的公司在股转系

统终止挂牌函的，乙方承诺将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满足该等要求。 

5、甲方拟向乙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公司 100%股权，乙方同意

按照本框架协议约定的条件向甲方转让标的公司 100%股权。 

6、甲乙双方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度，在条件成就时签订正式的资产购买协

议，以替代本框架协议。 

 

双方经友好协商，根据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一致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释义 

 

1.1 本次交易：指甲方向乙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乙方合计持有的标的公

司 100%股权的行为。 

1.2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指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 

1.3 甲方、受让方、南方黑芝麻：指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 乙方、出让方、交易对方：指与甲方签署本框架协议的礼多多现有 3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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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1.5 认购人：指乙方中以其所持有的礼多多全部或部分股权认购南方黑芝麻股

份的交易对方。 

1.6 标的公司、目标公司、礼多多：指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7 业绩承诺方：指乙方中承诺目标公司净利润等事项并承担业绩等补偿义务

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方由于其股东性质（控股股东、财务投资股东、员

工股东等）等不同，所承担的业绩补偿义务不尽相同。业绩承诺方具体根

据本框架协议相关条款和业绩承诺方与甲方另行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框

架协议》的约定承担业绩补偿义务。 

1.8 本次发行：指甲方本次为购买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而非公开发

行股票作为部分支付对价及募集配套资金的行为。 

1.9 对价、交易价格、股权转让价格：指甲方依据本框架协议受让标的资产而

向乙方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包括股份、现金或者二者的结合，该价格为

含税价格。 

1.10 协议签署日：指甲乙双方按照本框架协议签署页的要求在本框架协议正本

上盖章及/或签字之日。 

1.11 协议生效日：指本框架协议约定之生效条件全部成就之日。 

1.12 基准日：指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的基准日，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13 交割日：指将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全部过户至甲方名下的工商登记完

成之日。 

1.14 股份发行完成日：指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之日。 

1.15 交割：指乙方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全部工商过户至甲方名下，及/或

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股份登记。 

1.16 过渡期：指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的

期间。 

1.17 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 盈利承诺期、利润承诺期：指业绩承诺方所承诺的本次交易项下标的公司

的盈利承诺期限，乙方一和乙方二的盈利承诺期限为 3 年，即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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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19 年度；乙方三的盈利承诺期限为 1 年，即 2017 年度。 

1.19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一）：指甲、乙双方于 2017 年 3 月签订的《南方

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1.20 《盈利预测补偿框架协议》：指甲方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南方黑芝麻股

份有限公司购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盈利预测补偿

框架协议》，该协议作为本框架协议的从合同。 

1.21 上海若凯：指上海若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22 东彤投资：指东彤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1.23 上海明煜：指上海明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24 《收购若凯协议》：指 2016 年，礼多多为收购上海若凯 100%股权与上海

米堤、东彤投资及上海明煜签订的《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与

东彤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米堤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明煜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若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之收购协议》。 

1.25 收购若凯：指礼多多通过《收购若凯协议》收购若凯 100%股权的交易。 

1.26 礼多多 2016 年股权激励：指礼多多根据 2016 年礼多多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发行

方案的议案》，由礼多多以激励其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员工为目的，最终向其 21 名自然人员工合计发行 306.50 万股礼多多股份

的行为。 

1.27 股权激励对象、员工股东：指礼多多 2016 年股权激励中被激励的礼多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该部分员工在股权激励中通过认

购礼多多股份成为礼多多股东。 

1.28 《员工股份认购协议》：指礼多多员工股东在礼多多 2016 年股权激励中

为认购礼多多股份与礼多多签署的《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认购协议》。 

1.29 锁定：指认购人本次交易获得的甲方股票在一定期限内禁止任何形式的转

让。 

1.30 锁定期、限售期：指认购人本次交易获得的甲方股票锁定的期限。 

1.31 解锁、解除锁定、解禁：指锁定期届满，认购人禁止转让的股票在满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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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约定的条件后不再锁定，其股份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1.32 黑五类集团：指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3 上海米堤：指上海米堤贸易有限公司。 

1.34 北京东方华盖：指北京东方华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5 鼎锋明德致知：指宁波鼎锋明德致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6 鼎锋海川：指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7 深圳海德恒润：指深圳海德恒润财经咨询有限公司。 

1.38 南京长茂：指南京长茂宏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9 北京熙信永辉：指北京熙信永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0 杭州小咖：指杭州小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1 兴全基石 6 号：指兴业全球基金－上海银行－兴全基石 6 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1.42 北京华盖卓信：指北京华盖卓信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 蕴仁投资：指深圳鼎锋蕴仁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工商已更名为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蕴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作为礼多多股东登记的名称尚未更名。 

1.44 鼎锋明德正心：指宁波鼎锋明德正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5 鼎锋海川 1 号：指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鼎锋海川

新三板 1 号基金。 

1.46 浙商启航 3 号：指浙商证券资管－国泰君安－浙商金惠新三板启航 3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1.47 浙商恒天稳钻 1号：指浙商恒天稳钻 1号新三板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其所

持礼多多股份登记在其唯一委托人恒天中岩名下。 

1.48 恒天中岩：指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浙商恒天稳钻 1 号新三板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由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不能在证券交易所开立证券账

户，因此以其唯一委托人恒天中岩的名义开立证券账户，并将该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所持礼多多的股份登记在恒天中岩证券账户名下。 

1.49 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50 深交所：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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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股转系统：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1.52 全国股转公司：提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1.53 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框架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1.54 法律、法规：指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或其它具有普遍法

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其不时修改、修正、补充、解释或重新制定。 

1.55 A 股：指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1.56 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指甲方聘请的为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

或依据本框架协议的约定对标的公司进行专项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1.57 资产评估机构：指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

构。 

1.58 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师、评估师：指甲方为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1.59 元：指人民币元。 

1.60 日：如未特别指出，指自然日。 

1.61 本框架协议条款标题仅为查阅之便而设置，并不具实质意义，协议条款的

具体内容应当以条款的具体约定为准。 

 

第二条  本次交易内容 

 

双方同意并确认本次交易的内容为：甲方向乙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

的资产（即乙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 100%股权及其所对应的所有股东权益）。 

 

第三条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评估机构按照收益法对礼多多 100%股权价值的预估，预估值为人民币

【71,000 万元】。 

2、经甲乙双方协商，礼多多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暂定为【70,000】万元。

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将由双方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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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的资产评估值协商确定，并在正式的资产购买协议中进行约定。 

3、甲乙双方同意，标的公司将在过渡期内向其全体股东按照回购后总股本

每 10 股送 0.6 元，现金分红合计人民币【4,778,982.18 元】，双方在确定最终

交易价格时，应将该标的公司实际现金分红从资产评估值中相应扣除。 

 

第四条  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1、甲方采取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乙方支付购买标的

资产的对价，由于乙方各方选择的股份和现金比例不同，甲方向乙方各方最终发

行的股份比例及支付的现金比例不尽相同，具体详见本条第 5 项的列表。 

2、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

日甲方股票二级市场交易均价的 90%，双方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6.88 元/股】。 

3、如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为非整数股的，乙方同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

表的本次发行的股份。 

4、甲方采用现金方式支付的对价由甲方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的方式募集，若配套募集资金未募集成功或募集的资金不足以支付现

金对价，则由甲方以自筹资金支付。 

5、上述两种支付方式相结合的情况下，甲方向乙方各方具体股份和现金支

付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 

对方 

标的资产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元）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元） 

对价（元） 股份数（股） 

1 刘世红 41.6242%  291,369,060   203,958,342   29,645,107   87,410,718.00  

2 杨泽 6.4217%  44,951,865   31,466,305   4,573,590   13,485,560.00  

3 上海米堤 3.3267%  23,286,868   23,286,868   3,384,719   -    

4 黑五类集团 19.3033%  135,122,914   135,122,914   19,639,958   -    

5 北京东方华盖 4.9925%  34,947,751   34,947,751   5,079,614   -    

6 鼎锋明德致知 4.6576%  32,603,380   22,822,366   3,317,204   9,781,014.00  

7 鼎锋海川 4.0051%  28,035,812   19,625,068   2,852,480   8,410,744.00  

8 深圳海德恒润 3.8544%  26,980,641   26,980,641   3,921,604   -    

9 南京长茂 2.1346%  14,941,853   10,459,297   1,520,246   4,482,556.00  

10 李洪波 1.2555%  8,788,570   8,788,570   1,277,408   -    

11 北京熙信永辉 0.8914%  6,239,822   6,239,822   906,950   -    

12 杭州小咖 0.8914%  6,239,822   4,367,875   634,865   1,871,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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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兴全基石 6 号 0.8914%  6,239,822   -     -     6,239,822.00  

14 北京华盖卓信 0.8788%  6,151,938   6,151,938   894,177   -    

15 蕴仁投资 0.8538%  5,976,739   4,183,717   608,098   1,793,022.00  

16 鼎锋明德正心 0.7156%  5,009,435   3,506,604   509,680   1,502,831.00  

17 鼎锋海川 1 号 0.6277%  4,394,241   3,075,968   447,088   1,318,273.00  

18 浙商启航 3 号 0.5348%  3,743,893   3,743,893   544,170   -    

19 

恒天中岩（代

表浙商恒天稳

钻 1 号） 

0.3566%  2,495,929   -     -     2,495,929.00  

20 刘世恒 0.2511%  1,757,697   1,757,697   255,479   -    

21 邵强 0.1883%  1,318,272   1,318,272   191,609   -    

22 郭宏亮 0.1883%  1,318,272   1,318,272   191,609   -    

23 高振玲 0.1883%  1,318,272   1,318,272   191,609   -    

24 樊洁 0.1255%  878,849   878,849   127,739   -    

25 卢星 0.1004%  703,079   703,079   102,191   -    

26 高建生 0.1004%  703,079   703,079   102,191   -    

27 汪志华 0.0628%  439,424   439,424   63,869   -    

28 曹敬琳 0.0628%  439,424   439,424   63,869   -    

29 李剑明 0.0628%  439,424   439,424   63,869   -    

30 陈仲华 0.0628%  439,424   439,424   63,869   -    

31 刘双 0.0628%  439,424   439,424   63,869   -    

32 粟以能 0.0628%  439,424   439,424   63,869   -    

33 江小玲 0.0628%  439,424   439,424   63,869   -    

34 吉慧平 0.0502%  351,539   351,539   51,095   -    

35 郭懿颖 0.0502%  351,539   351,539   51,095   -    

36 颜堉林 0.0502%  351,539   351,539   51,095   -    

37 徐凯 0.0377%  263,655   263,655   38,321   -    

38 黄娇 0.0126%  87,885   87,885   12,773   -    

合计 100.0000%  700,000,000   561,207,584  81,570,847.00   138,792,416.00  

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各交易对方一致同意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为非整数股的，同

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本次发行的股份。 

6、双方确认，本次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资金的成功募集为

前提，最终配套资金成功募集与否不影响本次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

实施。若本次配套募集资金不足以支付对价，则由甲方以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 

 

第五条  现金对价的支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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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在甲方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且资金到账后【20】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股权转让价格中的现金对价全部支付给乙方。如甲方募集

的配套资金不足以支付现金对价或甲方募集配套资金方案未获得中国证监会审

核通过，则甲方同意以自筹资金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格中的现金对价：（1）如

甲方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足以支付全部现金对价，甲方应在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

配套资金到账后【60】日内以自有资金补足现金对价；（2）如甲方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甲方应在交易标的股份全部过户至甲方名下之

日【60】日内以自有资金支付全部现金对价。 

 如果法律要甲方履行有关税收的代扣代缴义务，则乙方应配合甲方履行相

关义务。 

 

第六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票发行方案 

 

除现金对价外，甲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剩余对

价。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二部分，其中购买

资产部分的股票发行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 元。 

 

（二）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股份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乙方。 

3、认购方式为乙方以其各自持有的礼多多全部或部分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 

 

（三）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定价等有关问题与解答》、《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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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甲方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甲方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双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发行价格为【6.88 元/股】。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

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甲方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总量。 

2、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甲方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发行数量

应据此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票发行数量为【81,570,847】股，其中

向各认购人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按本框架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执行。 

2、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甲方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甲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上述发行数量

作相应调整。 

 

（五）锁定期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认购的股份需进行相应期限的锁定。 

 

1、乙方一股份解除锁定安排 

本次向刘世红、杨泽发行的部分股份按以下方式锁定和解禁：刘世红本次交

易取得的甲方股份中的 100%即【29,645,107】股，杨泽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

份中的 100%即【4,573,590】股，在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也不得委托他人管理，且未解禁部分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质押。若刘世红、杨泽

所持礼多多的股份如存在至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持有期间不满 12 个月

的，则该部分股份在本次交易中所折算的南方黑芝麻股份将自本次交易发行股份

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本次向上海米堤发行的股份按以下方式锁定和解禁：上海米堤本次交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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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甲方股份中的 100%，即【3,384,719】股，在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进行转让，也不得委托他人管理，且未解禁部分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质押。 

自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刘世红、杨泽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

中的【100】%（若所持股份存在应锁定 36 个月情形的，则应在本次股份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后解锁），上海米堤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的 100%，可以按下

表分期解除锁定： 

 刘世红 杨泽 上海米堤 

第一期解除限售股份比例 20% 5% 20% 

第二期解除限售股份比例 30% 35% 30% 

第三期解除限售股份比例 50% 60% 50% 

第一期股份解除锁定安排：应于甲方公告 2017 年财务报表和礼多多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确认礼多多 2017 年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乙方一承诺的

净利润即不低于人民币【6,000 万元】，可安排第一期解锁。 

第二期股份解除锁定安排：应于甲方公告 2018 年财务报表和礼多多 2018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确认礼多多 2018 年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乙方一承诺的

净利润即不低于人民币【7,500 万元】，可安排第二期解锁。 

第三期股份解除锁定安排：应于甲方公告 2019 年财务报表和礼多多 2019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确认礼多多 2019 年实际净利润达到或超过乙方一承诺的

净利润即不低于人民币【9,000 万元】，可安排第三期解锁。 

礼多多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审计报告、利润承诺《专项审核报

告》，以及 2019 年度结束后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若乙方一对甲方负有股

份补偿义务，则乙方一实际可解锁股份数应先予扣减应补偿股份数。在前述股份

解禁前，需先扣除乙方一以前年度因未达承诺利润、减值测试要求事项而已经执

行补偿的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时，若因乙方一未能履行本框架协议及《盈利预测

补偿框架协议》项下约定的补偿义务，则锁定期延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上海米堤所持股份的解锁同时须满足已履行《收购若凯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约定的补偿义务。 

 

2、乙方二股份解除锁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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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乙方二发行的股份按以下方式锁定和解禁：乙方二本次交易取得的甲

方股份中的 100%，即【19,639,958】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也不得委托他人管理。 

锁定期结束后，股份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礼多多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审计报告、利润承诺《专项审核报

告》，以及 2019 年度结束后的《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若乙方二对甲方负有股

份补偿义务，则乙方二实际可解锁股份数应先予扣减应补偿股份数。在前述股份

解禁前，需先扣除乙方二以前年度因未达承诺利润、减值测试要求而已经执行补

偿的股份。限售期届满之时，若因乙方二未能履行本框架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

框架协议》项下约定的补偿义务，则限售期延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3、乙方三股份解除锁定安排 

本次向乙方三发行的股份按以下方式锁定和解禁：乙方三本次交易取得的甲

方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委托他人管理。若深圳

海德恒润所持礼多多的股份如存在至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持有期间不满

12 个月的，则该部分股份在本次交易中所折算的黑芝麻股份将自本次交易发行

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锁定期结束后，乙方三本次交易所取得的甲方股份的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礼多多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利润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若乙方三

对甲方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乙方三实际可解锁股份数应先予扣减应补偿股份

数。在前述股份解禁前，需先扣除乙方三以前年度因未达承诺利润要求而已经执

行补偿的股份。限售期届满之时，若因乙方三未能履行本框架协议及《盈利预测

补偿框架协议》项下约定的补偿义务，则限售期延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4、乙方四股份解除锁定安排 

本次向乙方四发行的股份按以下方式锁定和解禁：乙方四本次交易取得的甲

方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也不得委托他人管理。自本次

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后，乙方四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按下表分期解除

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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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锁定安排 解除锁定的条件 

可解除锁定的股票数量占

各认购人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甲方股票的比例 

第一期解除限售 

认购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入职起持续在礼多

多或其下属子公司工作至 2017年 12月 31日届

满之日。 

40% 

第二期解除限售 

认购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入职起持续在礼多

多或其下属子公司工作至 2018年 12月 31日届

满之日。 

30% 

第三期解除限售 

认购人自 2016 年 1 月 1 日或入职起持续在礼多

多或其下属子公司工作至 2019年 12月 31日届

满之日。 

30% 

若乙方四所持礼多多的股份至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持有期间不满 12

个月的，则乙方四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将自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锁

定 36 个月，乙方四的全部股份不再分期解锁。锁定期结束后，在满足上述第三

期解除限售的条件后解锁 100%。 

若乙方四有一期或多期或不再分期后解除限售未能满足解除锁定的条件，则

未能满足解除锁定条件对应的股份由甲方按乙方四取得对应股份的原始成本加

10%的总利息的价格回购并注销。 

锁定期结束后，股份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5、乙方五股份解除锁定安排 

乙方五本次交易将获得全额现金对价，未获得甲方股份。 

 

6、适用于乙方全部交易对方的约定 

若乙方股份存在分期解锁的，除本框架协议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质押剩余未

解锁的股权。乙方二在锁定期内，每年质押其取得的股权比例分别不得超过 40%、

50%、70%。 

甲方向乙方发行股份结束后，由于甲方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致乙方增持

的甲方股份，亦应遵守本框架协议关于乙方股份锁定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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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解除锁定后，若认购人成为甲方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其仍应

遵循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如本次交易因乙方任何一方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

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乙方均应暂停转让其在甲方拥有权益的股份。 

如证券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要求的，各方同意按照

证券监管规则或监管机构的要求执行。 

甲方与业绩承诺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框架协议》，对于业绩承诺期礼多

多的实际净利润和承诺净利润的计算方法具有更详细约定的，按《盈利预测补偿

框架协议》的约定执行。 

 

（六）发行股份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七）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发行完成后，甲方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甲方本次发行后的新

老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八）其他 

为避免疑义，除本框架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外，认购人无须为本次发行向甲

方支付任何其他实物、现金或其他形式的对价。甲方本次发行引起的注册资本的

变化及相应的验资等手续均由甲方负责按照法律、法规认可的方式实施。 

 

第七条  交割 

 

（一）交割条件 

双方确认，本框架协议项下的标的资产交割以及非公开发行股份交割应以下

列条件全部满足（被有权方以书面形式豁免的例外）为前提： 

1、乙方已经以书面形式向甲方真实、充分、完整披露标的公司的资产、负

债、权益、对外担保、或有负债以及与本框架协议有关的信息等；且未保留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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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披露便会影响本框架协议签署或履行的信息。乙方保证除已向甲方披露的信

息以外，标的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工商、

外汇、税收、土地、环保、质量技术监督、劳动与社会保障等部门的规定而受到

重大处罚的情形。 

2、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正常经营，其财务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3、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在过渡期内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向第三方发行股份

或认股权利的情形。 

4、在过渡期内，标的公司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重大不利变化或可能

影响本次交易的其他事项；除正常业务经营外，标的公司未处置其主要资产或在

其主要资产上设置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未发生或承担任何重大债务。 

5、在过渡期内，除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已记载的债务之外，

若标的公司发生了其他现实、或有的债务、对外担保等事项，且上述事项达到甲

方信息披露标准的，须事先获得甲方的同意，否则乙方应对上述事项对甲方或标

的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6、协议双方在本框架协议中所做出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均为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乙方承诺在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本次交易后，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标

的公司申请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若中国证监会在核发本次交

易的正式批准文件之前需取得标的公司在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函的，乙方承诺采取

一切有效措施满足该等要求），终止挂牌后将公司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同意放弃乙方所拥有的标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对外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8、标的公司按照《收购若凯协议》完成上海米堤所持标的公司 290,297 股

股份的回购注销，上海米堤回购注销后剩余股份按照本框架协议、《盈利预测补

偿框架协议》、《收购若凯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折换成黑芝麻股份进行锁定和业绩

补偿，原《收购若凯协议》中约定的现金支付条款继续有效，并按照《收购若凯

协议》及《收购若凯协议补充协议》执行。  

9、标的公司与员工股东达成《员工股份认购补充协议》，员工股东在礼多多

2016 年股权激励中所获得的 306.50 万股礼多多股份按照本框架协议、《员工股

份认购补充协议》约定折换成黑芝麻股份进行锁定，原《员工股份认购协议》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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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员工任职期限继续有效。上述补充协议需获得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双方同意，以甲方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草案以及本次交易中甲方所聘

请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以及对本次交易出具的财

务顾问报告、法律意见书作为判断乙方是否履行了本框架协议项下的信息披露义

务的标准。 

 

（二）交割履行 

1、关于标的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的安排：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起（以中国证监会核发本次交易批文之日为

准），乙方应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促使标的公司尽快取得全国股

转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标的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的函（以下简称“新三板终止挂牌

函”）。如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在核发本次交易正式批准文件之前需取得标的

公司新三板终止挂牌函，乙方承诺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满足该等要求。 

上述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促使标的公司召集、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形

成终止挂牌的决议等有效文件，以及促使标的公司向全国股转公司申请终止挂

牌。 

2、关于标的公司变更公司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安排： 

在标的公司取得新三板终止挂牌函后，乙方应直接及/或通过行使股东权利等

一切有效的措施促使标的公司向工商行政机关及/或有权部门着手准备标的公司

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将标的资产交割予甲方的全部有关资料，

以促使本次交易的全部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标的公司全体股东于标的公司组织

形式变更前后其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不变，本次交易方案对变更组织形

式后的标的公司依然适用。 

上述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促使标的公司召集、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并形

成变更公司形式、转让股权的决议等有效文件，以及促使标的公司向工商行政机

关及/或有权部门申请公司性质、股东变更登记。 

3、本框架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3 个月内】内完成上

述标的公司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标的公司组织形式的变更工

作。 

4、在完成上述全部事项后三十（30）日内，乙方应完成办理标的资产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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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手续。标的资产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标的资产工商登记

至甲方名下之日），甲方即成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并拥有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和对

应的所有股东权益。 

5、本框架协议生效且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完成后，双方应在三十（30）日

内完成本次交易中甲方向乙方所发行股份的交割，即在上述期限内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发行股份的登记。 

6、甲方应按照本框架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 

 

第八条  过渡期的损益及安排 

 

1、本框架协议生效后，标的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甲方享有；在过

渡期内产生的亏损及其他净资产减损由乙方一承担，乙方一应于本条第 2 项项下

的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内将亏损金额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

司补足。 

 2、标的资产交割后，由甲方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

产进行审计并出具审核报告，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产生的损益。若交割日为当

月 15 日（含）之前，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不含）之后，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甲方承担由此发生的审计

费用。 

3、过渡期间，未经标的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乙方不得就标的

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标的公司不得进行重大资产处置、重大

资本支出，不得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资金拆借、关联交易、增加债务或放弃债

权等导致标的资产对应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 

4、过渡期间，乙方不得改变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应保持标的公司根

据以往惯常的方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并保证标

的公司在过渡期间资产完整，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第九条  业绩补偿、其他事项补偿和盈利奖励 

 

（一）业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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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一、乙方二同意对标的资产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以下称“利

润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进行承诺（以下称“承诺净利润数”）。 

乙方三同意对标的资产 2017 年（以下称“利润承诺期”）累计实现的的净利

润数进行承诺（以下称“承诺净利润数”）。 

上述净利润是指礼多多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税后净利润（该净利润包含非经常性损益中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政府补助、税收

返还或减免，但计入净利润的政府补助、税收返还或减免不得超过盈利承诺人承

诺当年净利润的 10%）。 

最终业绩承诺净利润以《盈利预测补偿框架协议》约定为准。 

2、甲方应在利润承诺期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称“实际净利润数”）与承

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3、业绩承诺方承诺，若利润承诺期标的资产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

净利润数，则业绩承诺方须就不足部分向甲方进行补偿。 

 

（二）减值测试补偿 

在利润承诺期届满时，甲方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果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

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向乙方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现金），则乙方一、乙

方二应另行对甲方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以《盈利预测补偿框架协议》约定为

准。 

 

（三）其他事项补偿—收购若凯补偿 

2016 年礼多多收购上海若凯 100%股权交易中，交易双方在《收购若凯协议》

中约定了上海米堤等上海若凯三名原股东的业绩承诺和补偿义务，上海米堤等获

得的交易对价为礼多多股份及现金，其中现金支付分期进行，且在上海米堤等所

承诺业绩未能实现的情况下将作调整。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公司与上海米堤等原上海若凯三名股东按《收购若凯协

议》完成 2016 年度的业绩补偿事项。上海米堤等在上述交易中所获得的礼多多



 南方黑芝麻收购礼多多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24 
 

股份（扣减因执行业绩补偿而回购注销后的股份）在本次交易中折换成南方黑芝

麻股份，并按照本框架协议、《收购若凯协议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框架协议》

的约定进行锁定和补偿。现金支付条款继续有效，并按照《收购若凯协议》及《收

购若凯协议补充协议》执行。 

 

（四）盈利奖励 

甲方同意，如标的公司于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利润承诺期累计实际

净利润数超过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以超出部分的【50】%为限作为奖金奖励给

标的公司核心团队。 

 

（五）其他 

具体业绩补偿方式、其他事项的补偿方式和盈利奖励方式，将在甲方与业绩

承诺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框架协议》中进行约定。 

 

第十条  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和债权债务处理 

 

1、本框架协议转让的标的资产为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然为

合法存续的独立法人，标的公司将继续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不因本次交易

而导致额外的人员安排问题。 

2、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其原有债权债务仍继

续由其享有和承担。 

 

第十一条  陈述、保证及承诺 

 

（一）甲方的陈述、保证及承诺 

1、甲方拥有签订本框架协议及履行本框架协议项下义务的民事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 

2、甲方签署和履行本框架协议不会：（a）导致违反甲方公司的组织文件的

任何规定；（b）导致违反以甲方为一方当事人、对其有约束力或对其任何资产有

约束力的任何协议或文件的任何条款或规定，或构成该等协议或文件项下的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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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c）导致违反甲方所做出的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声明、承诺和保证；（d）导致

违反任何适用于甲方的法律、法规；（e）导致违反限制甲方签订并执行本框架协

议的任何司法裁决（包括仲裁机关之裁决）、行政命令禁止等。 

3、甲方同意对乙方由于任何甲方陈述、保证或承诺的失实而遭受的损失予

以赔偿。 

 

（二）乙方的陈述、保证及承诺 

1、乙方拥有签订本框架协议及履行本框架协议项下义务的民事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 

2、乙方签署和履行本框架协议不会：（a）导致违反乙方及标的公司的组织

文件的任何规定；（b）导致违反以乙方或标的公司中的任何一方为一方当事人、

对其有约束力或对其任何资产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或文件的任何条款或规定，或

构成该等协议或文件项下的违约；（c）导致违反乙方所做出的任何具有约束力的

声明、承诺和保证；（d）导致违反任何适用于乙方的法律、法规；（e）导致违

反限制乙方签订并执行本框架协议的任何司法裁决（包括仲裁机关之裁决）、行

政命令禁止等。 

3、乙方承诺其目前不存在任何未决的或潜在的对其签署和履行本框架协议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争议、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行政调查程序。 

4、乙方合法拥有标的公司的股权及对应的所有股东权益，其所持标的公司

股权不存在信托、代持或其他第三方权益，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

纷；不存在可能导致其所持标的公司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

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截至交割日，乙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任何质押；刘世红承诺，其所持

标的公司股权存在质押情形的，其将在甲方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重组报

告书之前解除全部股权质押。 

5、截至本框架协议签署日，乙方不存在占用标的公司资金的情形。若乙方

中任何一方存在上述情形，资金占用方保证在甲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

司截止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进行审

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后五（5）个工作日内，将占用资金全部归还标的公司，并保

证在本框架协议签署日之后不再以任何方式实施占用标的公司资金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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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框架协议项下的陈述、保证及承诺，同时包括乙方为本次交易之目的

向甲方出具的所有说明、保证、承诺函等文件。 

7、乙方将在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后，标的公司形成股东

大会决议，同意标的公司申请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如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在核发本次交易正式批准文件之前需取得标的公司新三板终止

挂牌函，乙方承诺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满足该等要求），将公司组织形式由股份有

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同意放弃乙方拥有的标的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标的公司全体股东于标的公司组织形式

变更前后其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不变，本次交易方案对变更组织形式后

的标的公司依然适用。 

8、乙方各方同意对甲方由于其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的失实而遭受的损失

向甲方进行全额赔偿。 

 

（三）乙方一的特别陈述、保证及承诺 

1、乙方一已向甲方真实、完整披露了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标的公司的全

部资产均系合法取得并拥有，不存在可能导致标的公司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

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

行政或司法程序；标的公司拥有、使用其资产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没有任

何其他第三方会对该等资产以任何形式主张任何权利，若对于标的公司的资产存

在其他权利主张，乙方一承诺将共同且连带将该等他项权利的主张及时予以消除

并承担全部相关费用，以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 

2、乙方一承诺已充分、完整提供了标的公司的资料，该等资料真实、有效、

完整、准确，标的公司于本框架协议签订时不存在账外资产，不存在账外负债及

或有负债，标的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的或潜在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案件。

对于未向甲方如实披露的任何负债、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有权部门或权利人

在任何时候要求标的公司补缴，或对标的公司处罚，或向标的公司追索，乙方一

将共同且连带全额承担该补缴、被处罚或被追索的支出及费用，且在承担后不得

向标的公司追偿，保证标的公司或甲方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3、乙方一保证标的公司截至本次交易审计基准日的财务报表真实、准确的

反映了标的公司截至基准日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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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一承诺并保证，标的公司与其客户、供应商等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均

系真实交易，不存在其他纠纷或者潜在纠纷。 

5、乙方一承诺并保证，标的公司按时进行纳税申报并交纳应缴税款，标的

公司未发生重大偷税、漏税或欠缴税款的情况。若标的公司在标的资产交割日前

存在未依法缴纳或支付的税负、政府收费、强制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情

形的，有权部门或权利人在任何时候要求标的公司补缴，或对标的公司处罚，或

向标的公司追索，乙方一将共同且连带全额承担该补缴、被处罚或被追索的支出

及费用，且在承担后不得向标的公司追偿，保证标的公司或甲方不会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 

6、乙方一保证标的公司：（a）遵守其章程和所有适用法律的规定；（b）已

适当获得并持有开展目前业务所需的一切许可、批准等经营资质和政府批准或备

案手续，每份经营资质和批准或备案手续皆完全有效，不存在未决的或潜在的法

律程序会导致任何经营资质和批准或备案手续被撤销、终止、中止或修改。 

7、乙方一应当促使标的公司在标的资产交割日前：（a）在正常业务过程中

按照与以往惯例及谨慎商业惯例一致的方式经营主营业务；（b）尽最大努力维护

用于主营业务的所有资产保持良好状态，维护与客户、供应商、员工和其他相关

方的所有良好关系。同时，乙方一应当促使标的公司不得（a）未经标的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任何红利或进行其他分配；（b）未经标的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制定任何股权计划、股权激励计划；（c）未经标的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从事任何非属主营业务的业务；（d）未经标的公

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放弃任何重大权利；（e）未经标的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处置其重要资产和技术。 

 

第十二条  任职期限承诺以及竞业禁止承诺 

 

（一）任职期限承诺 

为保证标的公司持续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乙方一承诺并保证：在本次交易

交割后，将促使标的公司核心团队成员（指礼多多 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严格遵守其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承诺的服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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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服务承诺 

乙方一应保证标的公司核心团队管理人员在业绩承诺期内离职比例不超过

30%，如核心团队管理人员在业绩承诺期内离职比例超过上述比例，给标的公司

造成损失的，由乙方一共同且连带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十三条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治理结构、财务指标及利润分配原则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利润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的治理结构安排约定如下： 

1、甲方同意推荐标的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由刘世红担任，副总经理由杨

泽担任。 

2、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安排按照甲方对子

公司治理的管理制度或要求执行。 

3、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投资、担保、关联交易应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甲方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 

4、双方同意，自本框架协议签署日（含当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含当日）

期间，除 2016 年度现金分红外，标的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不进行利润分

配。标的公司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向甲方作出的现金分红比例按照甲方子公

司管理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保密 

 

1、对于本框架协议签署前或签署后，一方披露的任何包含其非公开信息的

文件或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商业计划、价格信息、财务信息、客户资料等），接

收该等文件或信息的一方应予严格保密，未经披露方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

披露该等文件或信息，不得为本框架协议以外的目的使用、利用或许可他人使用、

利用该等文件或信息。双方应责成其各自知悉本次交易的员工、中介机构等遵守

本条所规定的保密义务。 

2、保密义务不适用于接受方所获得的下列信息：（1）属于公开领域的；（2）

由接受方合法拥有或取得，并非直接或间接从披露方或对披露方承担保密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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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处获得；（3）由不受保密义务约束的第三方基于诚信及/或权利而提供给

接受方；（4）由于非接受方的行为而为公众所知；（5）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司

法机关或有关证券监管机关或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予以公开或披露的任何信息；

（6）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后予以公开的信息。 

3、本框架协议若终止且不论终止的原因，本条约定的保密义务继续有效，

直至相关文件、信息已不再属于保密范围。 

 

第十五条  税费承担 

 

因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全部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财务顾问费用、审计

费用、评估费用、律师费用、登记费用及信息披露费用等）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承担，如无相关规定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十六条  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双方或者一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可克服的客观事件，

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流行疾病、内乱、战争、罢

工等。 

2、如果任何一方在本框架协议签署之后因任何不可抗力的发生而不能履行

本框架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的十

（10）个工作日之内通知其他方，该通知应说明不可抗力的发生并声明该事件

为不可抗力。同时，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尽力采取措施，减少不可抗力造成的

损失，努力保护其他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双方应进行磋商以确定是否继续履行本框架

协议、或者延期履行、或者终止履行。不可抗力消除后，如本框架协议仍可以继

续履行的，双方仍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履行本框架协议。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

应尽快向其他方发出不可抗力消除的通知，其他方收到该通知后应予以确认。 

4、如发生不可抗力致使本框架协议的履行成为不可能，本框架协议终止，

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无需为前述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本框架协议终止承担责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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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本框架协议部分不能履行、或者延迟履行不构成受不可抗力

影响的一方的违约，并且不应就部分不能履行或者延迟履行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框架协议所约定的义务或在本框架协议

中所作的承诺与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遗漏，即构成违约，造成守约方损失的，守

约方有向其追偿的权利。 

2、因一方违约，在计算守约方的损失金额时，应限于守约方的直接、实际

经济损失，包括守约方为本次交易支付的中介服务费、税费，守约方为签订、履

行本框架协议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守约方为避免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

用，但不包括任何间接损害、惩罚性损害赔偿或可预期收益损失。若本框架协议

相关条款对损失的计算方法具有详细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3、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满足后，任意一交易对方违反协议的约定，未

能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办理完毕标的股权交割，每逾期一日，应当以相应的交易

对方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分别获得的交易对价的万分之三分别计算违约金支付给

甲方，但有证据表示由于甲方的原因导致逾期办理标的股权交割的除外。 

4、如因甲方的原因，致使不能按照本框架协议约定向任意一交易对方支付

股权转让交易对价的，每迟延一日，由甲方按相应迟延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该

交易对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5、除本框架协议相关条款另有约定之外，非因交易双方的过错导致本次交

易不能完成，交易双方均无须对此承担违约责任。 

6、本框架协议一方对对方的任何违约及延误履行行为给予任何宽限或延缓，

不能视为该方对其权利的放弃，亦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该方依据本框架协议和

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应享有的一切权利。 

 

第十八条  争议解决 

 

1、本框架协议的订立、解释及履行适用中国法律。 

2、因本框架协议引起的或与本框架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由双方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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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解决；在合理期限内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需通过诉讼解决的，由甲方住所

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九条  协议的生效、解除、修改及补充 

 

（一）协议生效 

本框架协议自双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1）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标的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

准本次交易；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或其权力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3）中国证监会核准甲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 

 

（二）协议解除 

1、除本框架协议另有约定外，本框架协议一经成立，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

除本框架协议。 

2、本框架协议签署后至交割日前，适用的法律、法规出现新的规定或变化，

从而使本框架协议的内容与法律、法规不符，并且双方无法根据新的法律、法规

就协议的修改达成一致意见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解除本框架协议。 

3、如乙方违反本框架协议约定的过渡期的义务且不予纠正，或违反其在本

框架协议项下做出的任何声明、承诺和保证且不予纠正或甲方认为纠正对甲方已

无实际意义，或由于乙方的原因致使本框架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交割条件不能满

足，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框架协议并终止本次交易，同时有权按本框架协议【第

十七条】的约定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三）修改及补充 

对本框架协议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均应经双方协商一致，以书面方式进行，并

经双方签署后方可生效。 

 

第二十条  通知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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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在本框架协议下需要发出或送达的通知、要求均须以书面作出，并

以预缴邮资的特快专递、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递的方式发至本框架协议对方。 

2、所有在本框架协议下需要发出或送达的每一项通知或要求，应在下述时

间被视作被通知或被送达已收到有关通知：（1）如以预缴邮资的特快专递寄发，

投寄当日后的四天；（2）如由专人送递，则在送达时；（3）如以传真发出，传真

机记录发送完毕的时间；（4）如以电子邮件发出，发件人电脑记录发送完毕的时

间。 

3、本框架协议文头签约主体信息部分所载明的甲、乙双方姓名或名称、资

产管理人名称、联系地址、法定代表人或委派代表，视为本框架协议约定的各方

联系人和通讯地址，所有通知和要求应通知至本框架协议约定的联系人和通讯地

址。如一方变更联系人和通讯地址，应专门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视为其未作该事

项的变更。 

4、甲方本次交易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师、评估师就本次交易事项

向乙方或标的公司联系人发出的邮件，视为甲方授权发出的邮件。除此之外，甲

方指定的以下联系人亦为甲方本框架协议项下通知、要求的发出人和接收人： 

甲方联系人：【陈新宇】 

联系电话：【0771-5332088、13907711007】 

电子邮箱：【184606531@qq.com】 

5、除本条第 3 项约定外，乙方共同指定标的公司的以下联系人，作为乙方

在本框架协议项下和甲方之间通知、要求的发出人和接收人： 

乙方联系人：【高振玲】 

联系电话：【021-68390687、15026609871】 

电子邮箱：【zhenling.gao@shldd.com】 

 

第二十一条  其他 

 

1、自本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取代甲乙双方之前已签署的《购买资产框架

协议》（一）；自甲乙双方本次交易的正式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签订

之日起，取代本框架协议。 

2、本框架协议一式【二十二】份，甲方一份，乙方一共持一份、乙方二持

mailto:184606531@qq.com】
mailto:zhangjibin.13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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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乙方三各持一份共十三份、乙方四共持一份、乙方五各持一份共二份，其

余【三】份由甲方持有待报主管机关审核或备案使用，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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